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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因改造食品之標示 

    由於基因改造食品上市至今已 19年，雖然理論上依據安全評估辦法審查通

過之基因改造食品應是安全無虞，然而為使民眾有選擇權利，衛生福利部仍要求

只要產品中含基因改造成分，不論是完整包裝或散裝食品均應加以標示。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2條規定：食品之容器或外包裝，應以中文及通用

符號，明顯標示下列事項：(1) 品名。(2) 內容物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

應依其含量多寡由高至低分別標示之。(3) 淨重、容量或數量。(4) 食品添加物名

稱；混合二種以上食品添加物，以功能性命名者，應分別標明添加物名稱。(5) 製

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6) 原產地（國）。(7) 有效日期。

(8) 營養標示。(9) 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10)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其中第九項為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需明顯標示。 

    台灣基因改造包裝食品自 2003年起即需強制標示，為更加強化基因改造食

品標示資訊之揭露，衛生福利部於 2015年 5月 29日及 8月 11日分別公告「包

裝食品、食品添加物及散裝食品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標示應遵行事項」三規定、

「直接供應飲食場所之食品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標示規定」。包裝食品、食品添

加物、直接供應飲食場所之食品自 2015年 12月 31日施行 (以產品產製日期為

準)；散裝食品依品項及對象自 2015年 7月 1日起分三階段施行(1) (如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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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各不同業者散裝基因改造食品基因改造成分標示時程(1) 

 

相較於舊制，基因改造食品標示規定增修訂重點包括：(1) 擴大實施範圍：

將標示食品種類由原來的包裝食品擴大至食品添加物、散裝食品及直接供應飲食

場所之食品。(2) 非故意攙雜率：非基因改造食品原料非有意攙入基因改造食品

原料超過 3％，即視為基因改造食品原料，須標示「基因改造」等字樣，較我國

舊制 5％ 規定嚴格。(3) 高層次加工品之標示：直接使用基因改造食品原料，於

終產品已不含轉殖基因片段或轉殖基因所表現蛋白質之高層次加工品 (如黃豆

油、醬油、玉米糖漿等)，由原來得免標示調整至應標示「基因改造」、「本產品為

基因改造 XX 加工製成，但已不含基因改造成分」等字樣。(4) 標示字體大小：

長度及寬度維持不得小於 2毫米，惟「基因改造」等字樣須與其他文字明顯區別，

以利消費者選購之辨識。(5) 規範得標示「非基因改造」字樣之範圍：欲標示宣

稱「非基因改造」等字樣之食品原料，在國際上須有已審核通過可種植或作為食

品原料使用之相對基因改造食品原料，才可以標示；並可依非故意攙雜率標示「符

合 XX (國家) 標準 (或等同意義字樣)」或以實際之非故意攙雜率標示。 

    基因改造食品標示之新制已開始實施，如經查獲產品未依規定標示，依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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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47條規定，處新臺幣 3萬至 300萬元罰鍰；如標示有不實、

誇張或易生誤解等違反同法第 28條規定之情形，依據同法第 45條第 1項規定，

處新臺幣 4萬元以上 400萬元以下罰鍰。 

 

二、 基因改造食品安全性疑慮及其科學證據解讀 

    自從 1996年基因改造食品上市至 2011年，曾被報導基因改造食品之安全事

件，以及其科學證據解讀整理如下。至於 2012 年法國學者之研究報告，因是目

前民眾最關心之研究報告，而且其實驗設計、數據呈現等問題最多，特將於另文

中討論分析。 

 

（一）基因改造馬鈴薯使老鼠免疫系統受到影響 

    1998 年 8 月一位蘇格蘭研究人員在電視節目中表示：其以基因改造馬鈴薯 

(轉殖入天然毒素植物凝集素基因) 飼養老鼠後，發現老鼠免疫系統受到影響。隨

後經他人檢討發現此實驗設計問題甚多，最後受到英國皇家科學院嚴格批評。英

國皇家科學院，所提出之報告(2)，說明此實驗結果並不正確。 

 

(二)  2000年美國 StarLink (星連) 玉米事件 

    2000 年 9 月美國發生專供飼料使用之星連基因改造玉米 (StarLink)，被不

肖業者混入墨西哥煎餅及其他含玉米食品之事件，數十位民眾向美國食品藥品管

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 反映其遭受食物過敏反應。經由 FDA 

及美國疾病管制局仔細調查及實驗求證後，證實星連玉米並非過敏之來源(3)。 

    在美國將基因改造食品分成食品級與飼料級，因飼料級價格較低廉，不肖業

者為了要賺價差，會將飼料級原料用於食品，雖然官方單位證實並非因星連玉米

引起過敏，但總是引起民眾恐慌。台灣在 2002 年制定基因改造食品規格時，委

員們為免日後類似冒用事件發生，乃規定所有基因改造食品均須符合食品之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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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才准許進口台灣。故在台灣基因改造食品並不存在食品、飼料等級之問題，

因為所有進口之基因改造食品產品均為食品等級。 

 

三、結語 

基因改造食品安全性的公共辯論為非常敏感的議題，民眾有權利獲得正確之

科學資料，而非迷失於斷章取義、偏頗之報導，反而陷於毫無根據的恐懼。科學

實驗必須確保實驗設計的正確性及結論的可靠性，方具有公信力及權威性。 

    世界衛生組織及聯合國糧農組織認為：凡是通過安全評估上市的基因改造食

品皆與傳統食品一樣安全，可以放心食用。目前絕大多數科學家共同之見解為，

現今已上市之基因改造食品業經評估為安全的。然而此一新技術運用於食品之時

間尚不夠長久，故仍需謹慎持續觀察。  

    目前有機食品業者對基因改造食品之反對聲浪最大。以學者、官方立場言，

能有團體願意為民眾健康付出心力、監督政府嚴格把關，應是非常好的現象。美

國加大教授隆諾（Pamela Ronald）等人於《明天的餐桌》（Tomorrow’s Table）書

封有句話，提出來與各位讀者分享，也作為本文的結語：「基因改造與有機栽

種……兩種農業型態的明智調和，將有助於以生態平衡的方式、供給不斷增加人

口足夠的糧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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